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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用地面积：18750㎡

• 总建筑面积：6981㎡

• 建筑层数：3层

• 建筑高度：15.9m

• 编制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编制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8.2.9条

2. 《浮光方序Ⅰ——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》总平面图（图号：BKA80273-05）

3. 《浮光方序Ⅰ——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》日照分析报告（报告编号：20260316-01）

4. 《浮光方序Ⅰ——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》屋面设计图纸、光伏板布置图

5. 场地机动车道及行道树配置图纸、屋面材料性能检测报告
二、计算范围与定义

1. 计算范围

本次计算分为两部分：

1. 机动车道遮荫计算：场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机动车道，含内部车行道及临城市道路的车行路段。

2. 屋面高反射及绿化/光伏面积计算：建筑屋面总面积，包含屋顶绿化区域、光伏板水平投影区域、太阳辐射反射系数≥0.4的屋面区域。

2. 定义说明

• 建筑阴影区外：夏季典型日照时段（9:00-15:00）内，不受本建筑自身阴影覆盖的区域，数据来源于日照分析报告。

• 遮荫面积较大的行道树：指胸径≥15cm、冠幅≥6m的乔木，夏季遮荫率≥70%，可有效降低路面温度。

• 太阳辐射反射系数：屋面材料对太阳辐射的反射能力，本项目采用反射系数≥0.4的浅色屋面材料。

• 规范评分要求：

◦ 第2款：机动车道中，设有遮荫面积较大的行道树的路段长度超过70%，得3分；

◦ 第3款：屋顶绿化面积、光伏板水平投影面积及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小于0.4的屋面面积合计达到75%，得4分。
三、机动车道遮荫情况统计

1. 机动车道总长度

根据总平面图CAD量测，并结合日照分析报告剔除建筑阴影覆盖区域后，建筑阴影区外的机动车道总长度为：
180m

2. 行道树遮荫路段长度

沿机动车道两侧种植胸径≥15cm的乡土落叶乔木，冠幅≥6m，夏季遮荫率≥70%，形成连续遮荫带。

• 设有遮荫面积较大的行道树的路段长度：135m

3. 遮荫路段比例

遮荫路段长度占机动车道总长度的比例为：
135m ÷ 180m = 75%
该比例超过规范要求的70%，满足第2款评分要求，可得3分。
四、屋面高反射及绿化/光伏面积统计

1. 屋面总面积

根据建筑立面图及屋面平面图，本项目屋面总面积为：
2800㎡

2. 各类有效屋面面积统计
面积类型 具体内容 面积（㎡） 备注 
屋顶绿化面积 屋面景观绿化区域 840 乡土草本及灌木，覆土厚度≥30cm 
光伏板水平投影面积 屋面光伏阵列区域 560 单晶硅光伏组件，覆盖屋面北侧及西侧区域 
高反射屋面面积 未被绿化及光伏覆盖的剩余屋面区域 700 采用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为0.45的浅色防水卷材 
合计 - 2100 - 

3. 有效屋面面积比例

有效屋面面积（绿化+光伏+高反射）占屋面总面积的比例为：
2100㎡ ÷ 2800㎡ = 75%
该比例达到规范要求的75%，满足第3款评分要求，可得4分。
五、结果判定与结论

1. 规范对照

• 第2款（机动车道遮荫）：本项目遮荫路段长度占比为75%，超过70%的要求，得3分。

• 第3款（屋面高反射及绿化/光伏）：本项目有效屋面面积占比为75%，达到75%的要求，得4分。

2. 综合结论

本项目“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”，机动车道遮荫及屋面高反射相关指标均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8.2.9条第2款、第3款的评分要求，认定为达标，可累计获得7分（含第1款3分）。
六、附件清单

1. 《浮光方序Ⅰ》总平面图（图号：BKA80273-05）

2. 《浮光方序Ⅰ》日照分析报告（报告编号：20260316-01）

3. 《浮光方序Ⅰ》机动车道及行道树配置图

4. 《浮光方序Ⅰ》屋面设计图纸、光伏板布置图

5. 屋面材料太阳辐射反射系数检测报告

6. CAD量测长度及面积截图

日期：

2026年03月19日

